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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对外披

露的《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 年）》等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兴业证券出具的说

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兴业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兴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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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人及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注册名称：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福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578,813.43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578,813.43 万元 

设立日期：2007 年 6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0663282520R 

注册地址：泰州市东南园 10 号 

邮政编码：2253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其职位与联系方式：黄昊、财务部负责人，0523-

86363952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运作、建设工程管理服务、文化旅游项目经营管理服

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

[2017]111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 19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2017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债券名称：2017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1780420.IB（银行间市场）、127745.SH（上海证券交易

所）。 

（3）债券发行额：5 亿元。 

（4）债券存续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9 日。 

（5）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从第三个计息年度末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7.9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从第 3 个计息年

度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本期债券存续期后五年的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发行时债券信用等级：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级。 

（8）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

期债券跟踪评级机构，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

的《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9）债券上市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10）债券上市场所：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2）债券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18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债券名称：2018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1880171.IB（银行间市场）、127897.SH（上海证券交易

所）。 

（3）债券发行额：10 亿元。 

（4）债券存续期：2018 年 11 月 07 日至 2025 年 11 月 07 日。 

（5）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从第三个计息年度末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48%，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从第 3 个计息年

度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本期债券存续期后五年的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发行时债券信用等级：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8）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

期债券跟踪评级机构，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

的《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维持为 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9）债券上市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 

（10）债券上市场所：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债券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019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债券名称：2019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1980093.IB（银行间市场）、152142.SH（上海证券交易

所）。 

（3）债券发行额：4 亿元。 

（4）债券存续期：2019 年 3 月 28 日至 2026 年 3 月 28 日。 

（5）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从第三个计息年度末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6.58%，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从第 3 个计息年

度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本期债券存续期后五年的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发行时债券信用等级：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级。 

（8）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

期债券跟踪评级机构，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

的《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9）债券上市时间：2019 年 4 月 03 日。 

（10）债券上市场所：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12）债券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机构，根

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018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末资产总额 333.33 亿元，负债总额 142.44 亿元，净资产 190.89 亿元。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7.71 亿元，净利润 9.45 亿元。 “18 凤城河债 01”由江苏省

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偿债能力较强。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兴业证券签订了《2016 年

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债权代理人及

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提示发行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

合规使用募集资金。相关债券募集资金已及时划入监管账户进行存储、使用，

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用途一致。 

四、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 

针对发行人信息披露事项，兴业证券依照《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约定，持

续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并就发行人信息披露事项进行了业务指导和督促。 

报告期内，兴业证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已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针对发行人董事、法人及总经理发生变动等事项履行临时信息披露

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履行定期报告披露义务。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债券兑付兑息违约情况。兴业证券将持续掌握债

权代理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69 亿元，同比小幅增长 0.44%，贸易业

务、商品房销售及旅游服务收入仍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分板块来看，公司旅

游服务收入同比下降 6.38%，主要系 2022 年旅游客流量整体有所下降所致；代

建收入同比下降 14.76%，主要系在建项目大部分已投入完毕；同期，公司商品

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9%。2022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1.39 个百

分点，主要系收入占比较高的旅游服务和贸易收入毛利率下降所致。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结构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2 年 2021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代建业务 12,936.00 8.25 15,176.00 9.72 

房屋租赁 10,224.06 6.52 9,894.34 6.34 

旅游服务 27,156.43 17.31 29,005.62 18.57 

房屋转让 1,124.37 0.72 132.4 0.08 

贸易业务 46,412.21 29.59 46,551.35 29.81 

商品房销售收入 36,144.67 23.04 29,874.98 19.13 

类金融收入 194.45 0.12 383.11 0.25 

其他业务收入 22,672.83 14.45 25,167.11 16.11 

合计 156,865.02 100 156,184.91 100 

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结构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2 年 2021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代建业务 11,550.00 9.62 13,550.00 11.55 

房屋租赁 105.32 0.09 125.56 0.11 

旅游服务 7,436.63 6.2 7,719.68 6.58 

房屋转让 946.07 0.79 115.86 0.1 

贸易业务 45,981.16 38.31 46,096.54 39.29 

商品房销售 32,938.37 27.44 27,241.93 23.22 

类金融业务 - - - - 

其他业务 21,076.85 17.56 22,486.42 19.16 

合计 120,034.40 100 117,336.00 100 

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 

单位：% 

业务板块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代建业务 - 10.71 10.71 10.71 



房屋租赁 97.03 98.97 98.73 99.45 

旅游服务 72.88 72.62 73.39 60.01 

房屋转让 1.24 15.86 12.49 8.4 

贸易业务 1.24 0.93 0.98 0.85 

商品房销售 8.66 8.87 8.81 9.23 

类金融收入 100 100 100 - 

其他业务 2.95 7.04 10.65 48.68 

合计 20.04 23.48 24.87 22.65 

 

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2,672,536.41 2,587,262.8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78,774.84  995,791.59  

资产总计 3,751,311.25 3,583,054.43 

流动负债合计 915,535.96 955,408.6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52,567.86 971,347.53 

负债合计 2,068,103.82 1,926,756.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3,207.43 1,656,298.30 

营业总收入 156,865.02 156,184.91 

营业利润 36,187.88 46,004.74 

利润总额 36,218.79 46,021.11 

净利润 27,164.13 34,494.46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12,660.05 39,862.07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41,604.37 -3,662.81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0,674.45 -58,134.91 

现金净增加额 -33,589.97 -21,935.66 

资产负债率(%) 55.13 53.77 

流动比率 2.92 2.71 

速动比率 2.27 2.10 

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2022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状态，主要系当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2022 年，公司投资性现金流为净流出，主要系

构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支付的现金支出规模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2022 年，公司筹资性现金流转为净流入，主要

系当年融资增加所致。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核查情况 

根据“17 凤城河债 01”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总额 5 亿元，其中 3 亿用于泰

州古城河生态修复及旅游功能提升项目（募集资金不用于该项目中的旅游配套

酒店建设），2 亿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18 凤城河债 01”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其中亿 6 用于

泰州古城河生态修复及旅游功能提升项目（募集资金不用于该项目中的旅游配

套酒店建设），4 亿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19 凤城河债 01”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总额 4 亿元，2.4 亿用于泰州

古城河生态修复及旅游功能提升项目（募集资金不用于该项目中的旅游配套酒

店建设），1.6 亿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止 2022 年末，“17 凤城河债 01”、“18 凤城河债 01”和“19 凤城河债 01”所

募集的 19 亿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一致。 

 

二、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及核查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在监管银行开立了

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17 凤城河债 01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足额付息，18 凤城河债 01

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足额付息，19 凤城河债 01 已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足额付息。

兴业证券将持续掌握债权代理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不存在债券兑付兑息违约情

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2 年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3）第

021567 号）。以下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 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万元） 3,751,311.25 3,583,054.43 

负债合计（万元） 2,068,103.82 1,926,756.12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1,683,207.43 1,656,298.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1,681,917.39 1,654,753.84 

流动比率（倍） 2.92 2.71 

速动比率（倍） 2.27 2.10 

资产负债率（%） 55.13 53.77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总资产*10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751,311.25 万元，较 2021 年底

有所增加，增幅为 4.70%；所有者权益为 1,683,207.43 万元，较 2021 年底增加

了 1.62%。2022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和总负债均有所增加，总体变化不大。发行

人净资产较上年增长 1.62%，净资产规模保持增长，经营能力不断增强，抗风

险能力稳步提高，经营情况良好，为持续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保障。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92 和 2.27，

其中流动比率较上年末的 2.71 同比增加了 7.75%。速动比率较上年末的 2.10 同



比增加了 8.10%。综上，2021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去年有所增

加，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资产流动性较为良好，短期内无法偿债的风险较小。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 53.13%，较 2021 年末的

53.77%有所下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稳定且处于合理水平，随着未来的进一步

发展，发行人稳定的资产规模和收入来源将进一步增强其长期偿债能力。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56,865.02 156,184.91 

净利润 27,164.13 34,494.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7,163.55 34,48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60.05 39,862.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04.37 -3,66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74.45 -58,134.9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009.93 119,599.90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56,865.02 万元和 27,163.55 元，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增加 0.44%，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度降低 21.24%。发行人 2022 年净利润降幅较大，

较 2021 年度的净利润降低 21.25%。2022 年度的经营业绩可以满足债券还本付

息的要求。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包括代建收入、房屋租赁收入、旅游服务收入、

房屋转让收入、贸易收入、商品房销售收入等，近年来，发行人营业收入总体

保持稳定。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较 2021 年度显著减少，

变化幅度为-131.7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660.05 万元，主要系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2022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较 2021 年度显著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604.37 万元，主要系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022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2021 年度增幅较大， 

2022 年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674.45 万元，主要系 2022 年新发

债券较多所致。 

2022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86,009.93 万元，较 2021 年末减少



28.09%，主要系发行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资产结构合理，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净

利润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为本期债

券付息兑付提供保障。 

（三）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债券简称 发行日期 发行规模(亿元) 票面利率(%) 主体评级 债项评级 证券类别 

23 凤城河 SCP003 2023-04-24 5.00 3.00 AA+  超短期融资债券 

23 凤城河 SCP002 2023-03-30 5.00 2.99 AA+  超短期融资债券 

23 凤城河 SCP001 2023-03-08 5.00 3.10 AA+  超短期融资债券 

23 凤城河 PPN001 2023-01-30 10.00 4.20 AA+  定向工具 

23 凤城河 CP001 2023-01-18 5.00 3.90 AA+  一般短期融资券 

22 凤城河 CP002 2022-12-14 5.00 4.50 AA+  一般短期融资券 

22 凤城河 MTN003 2022-11-09 1.40 3.30 AA+  一般中期票据 

22 凤城河 PPN002 2022-07-18 5.00 3.55 AA+  定向工具 

22 凤城河 MTN002 2022-06-27 5.10 3.59 AA+  一般中期票据 

22 凤城河 PPN001 2022-06-08 5.00 3.70 AA+  定向工具 

22 凤城河 MTN001 2022-03-14 11.50 4.00 AA+  一般中期票据 

22 泰凤 01 2022-01-04 2.40 4.12 AA+  私募债 

21 泰凤 03 2021-12-10 4.60 4.19 AA+  私募债 

21 凤城河 PPN001 2021-08-26 4.00 4.20 AA+  定向工具 

21 泰凤 02 2021-03-10 4.50 5.00 AA+  私募债 

21 泰凤 01 2021-01-13 3.50 4.89 AA+  私募债 

20 泰凤 01 2020-11-04 5.00 4.95 AA+  私募债 

20 凤城河 MTN001 2020-01-09 5.00 4.98 AA+ AA+ 一般中期票据 

19 凤城河债 01 2019-03-27 4.00 6.58 AA+ AA+ 一般企业债 

18 凤城河债 01 2018-11-06 10.00 5.48 AA+ AAA 一般企业债 

17 凤城河债 01 2017-12-28 5.00 7.90 AA+ AA+ 一般企业债 

发行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直注重优化资本结构，合理调整资产负债比率，

保持合理的财务弹性与稳健的财务结构。发行人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处于安全的

范围之内。另外，发行人自身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资金获取能力对其到期债务的

偿还形成有力支撑。总体而言，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第六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17 凤城河债 01/PR 凤城河”“19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2”均无担保，无其他

增信措施。“18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1”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为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发行人采取了设立了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制

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债权代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对应

披露的内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增信机制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8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1”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末资产总额 333.33 亿元，负债总

额 142.44 亿元，净资产 190.89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7.71 亿元，净利润

9.45 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

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偿债能力正常，增信措施有效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了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

债权代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四、投资者保护条款情况 

本期债券无投资者保护条款情况 

 



第七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 17 凤城河债 01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足额付息，18 凤城河债

01 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足额付息，19 凤城河债 01 已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足额付

息。兴业证券将持续掌握债权代理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

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第八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发行人承诺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本期债券不

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相关义务发行人均按约定执行。 

 



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第十章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泰州凤城河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17 凤城河债 01/PR 凤城河”“19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2”的信用等

级为 AA+，“18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了泰州凤城河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17 凤城河债 01/PR 凤城河”“19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2”的信用等

级为 AA+，“18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情况 

2022 年 3 月 14 日，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披露关于董事、

法人及总经理变更的公告，董事会成员由张爱华、叶慧莲、马文宁、邢

星华更改为张爱华、叶慧莲、曹福荣、邢星华；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

马文宁更改为曹福荣。 

2022 年 5 月 27 日，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披露董事长变更

公告，免去张爱华同志董事长职务，指定翟文周同志为公司董事长。调

整后的公司董事长为:翟文周。 

 

二、涉及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2 年度，发行人未新增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22 年度，“17 凤城河债 01/PR 凤城河”、“18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1”、

“19 凤城河债 01/PR 凤建 02”的债权代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更，发行

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四、其他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情况 

无 

 

  



（本页无正文，为《2017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期泰州凤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及 2019 年第一期泰州凤

城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之签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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